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
行政处罚决定书
粤中三角执罚字〔2025〕495号
姓名：杨佳洪
居民身份证：44062019****06****
住址：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2025年4月24日，我单位执法人员对你非法占用土地案开展立案调查。经调查，你未经批准，非法占用位于三角镇光明村蟠龙路53号之二旁边的土地（图纸编号D04ZKA2025****），占用面积共1252.48平方米。经现场勘验，地面已实施硬底化，并搭建两间简易锌铁棚建筑物，建筑物面积合计31.7平方米，你未能提供上述地块的用地审批手续。经函询中山市自然资源局第三分局，图纸编号D04ZKA2025****地块未发现有办理用地手续、未发现有不动产登记信息，上述地块的用地单位为你，违法用地总面积1252.48平方米。核查地类年份为2014年，核查地块的地类为：耕地（地类编码：011水田）的面积为1076.65平方米、非耕地及非可调整的农用地（地类编码：104农村道路）的面积为102.98平方米、非耕地及非可调整的农用地（地类编码：117沟渠）的面积为72.85平方米。根据中山市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查询结果，上述地块违法用地时土地利用现状地类涉及农用地1252.48平方米，经核对《中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全部不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据此，你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
以上事实有《现场勘验笔录》《询问笔录》《关于协助核实调查情况的复函》、现场图片、测量图纸、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你的身份证等证据证实。
你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按照国务院规定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或者其授权的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外，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
2、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7]本单位于2025年9月26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并告知你依法享有的要求听证权利。对此，你未作陈述、申辩，且未提出听证申请。该事实有 《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粤中三角执听告〔2025〕495-2号 )、《送达回证》等材料为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结合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按照《广东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序号1的规定，你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处罚裁量档次。2021年9月1日前实施的违法行为罚款标准：可调整农用地、耕地、永久基本农田每平方米20元以上30元以下，一般农用地每平方米10元以上20元以下，故按2021年9月1日前实施的违法行为罚款标准：可调整农用地、耕地、永久基本农田按25元/平方米执行，一般农用地按15元/平方米执行。本单位决定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1]1、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伍佰伍拾叁元柒角（¥29553.7）【图纸编号D04ZKA2025****地块罚款：1076.65平方米×25元/平方米+102.98平方米×15元/平方米+72.85平方米×15元/平方米=26916.25+1544.7+1092.75=29553.7元；总罚款金额为：29553.7元】；
　　2、退还非法占用的1252.48平方米土地；
[bookmark: OLE_LINK12]3、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非法占用的    1252.48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恢复土地原貌。
你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纳至中国建设银行三角支行（详见《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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